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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追捧年轻人追捧““国潮国潮””彰显文化自信彰显文化自信
■张忠德

从《龙 门 金 刚》到《只 此 青
绿》，从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的二
十四节气倒计时到闭幕式上的

“折柳寄情”，绝美中国元素一次
次令世界惊叹。随着中国传统文
化频频出圈，“国潮”已成为一种
时尚，在年轻人中大受追捧。

年轻也许无法怀旧，但经典
对年轻人而言，永不褪色。近年
来，随着中国传统元素在世界时
尚舞台影响力的提升，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与传统文化形成双向互
进的新“国潮”现象。“国潮”一方
面代表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
自觉，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新生
代群体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消
费主张的变化。

可以说，根植于年轻人内心
深处的文化自信是国潮热的原动
力。这些年，从曾经流行的韩流、
日系、欧美风，到如今的国潮热，
消费领域的流行趋势演变，在很
大程度上折射出国人文化态度的

时代转变。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
艺术在时代舞台大放异彩，故宫
文创、国家宝藏引爆话题榜，还是
穿汉服、用“国货”、听民乐、看古
装喜剧和爱国电影、游红色景点
等，“国潮”正在变成年轻人的文
化新宠。这虽然代表了一种时代
的文化风潮、一种流行趋势，但也
能够体现出自我风格和生活态
度，获取一种身份认同和文化认
同，而且融进了社会热点、时代精
神，因而年轻人在追逐文化潮流
的过程中，寻找到了一种精神的
契合。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国潮”
作为追求表达自我情怀和文化态
度的新形式，无疑振奋人心。而围
绕“国潮”下的国漫、国货、国艺、
国乐、国学，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崛起、圈粉，且在技术、商业、文化
等领域全面引发国潮热并席卷全
民。可是，在这股追崇的热潮中，
我们仍需多几分冷思考，不急功

近利，不骛于虚声，要以更深沉、
更持久的力量，让国潮热持续热
下去，并且创造更多文化创新。

成为“国潮”，并不容易，既要
根植于传统文化守得经典，也要
跟上独特、创新的潮流文化，两
者兼备才能赢得追求时尚的年轻
人的青睐。其实，国潮热的兴起
也离不开文化的宣传，只有不断
地把客观实物与爱国精神和文
化自信融合在一起，打包传播出
去，国人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才
会愈发强烈。总之，只有兼顾传
承与创新，以更具文化底蕴的文
创产品，以更深远的宣传，激活
它的生命力，才能使国潮热行稳
致远。

3 月 1 日 ，武
警漳州支队官兵
来到市社会福利
中心看望慰问老
人。威武绝伦的擒
敌拳、悦耳动人的
歌曲、慷慨激昂的
诗 歌 朗 诵 …… 武
警官兵带来的才
艺表演赢得了老
人们的热烈掌声。
图为武警官兵与
老人谈心拉家常

易樟林 摄

民 声 焦 点民 声 焦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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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漳州市区街头，轻便的共享电动车几
乎随处可见。在遇到临时出行和赶时间上班等
场景时，方便省力、节能环保的共享电动车成
了不少市民近距离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

那么，骑行共享电动车时是否需要佩戴
头盔呢？如果需要，共享电动车上是否也该配
备头盔？带着市民关注的问题，记者进行了采
访调查。

现 象

市区共享电动车
大部分未配备头盔

有关研究显示，颅脑损伤是道路交通事
故致死的最主要原因。据交管部门统计，在电
动车事故中，因颅脑损伤致死的比例超过80%。
权威部门测试，意外发生时，不戴头盔头部损伤
几率是戴头盔的2.5倍，安全头盔可以抵挡85%
的头部伤害，可使受伤比例下降70%，死亡率下
降40%以上。在许多事故现场，戴了安全头盔的
驾驶者在摔倒之后能爬起来，而不佩戴头盔的
往往倒地不起，甚至有生命危险。

显然，无数触目惊心的数据和惨痛的教
训已经告诉我们，骑电动车必须戴头盔，共享
电动车也应如此。

而记者走访发现，在漳州市内，尚无一家
运营商为共享电动车配备安全头盔，也鲜有
市民主动佩戴头盔骑行共享电动车。

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对于
骑行共享电动车佩戴头盔的看法，大家的态
度大同小异。市民张先生表示：“根本不实际，
选择骑行共享电动车，本来就具有临时性，谁
整天带着个头盔在身上。”

对于给共享电动车配备共享头盔的看
法，市民则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冬天倒还好，天气热的话，别人戴过的
头盔，我感觉很不卫生。”作为爱干净的小姑
娘，陈佳敏对共享头盔的卫生问题表示顾虑。
市民李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如果配有
共享头盔，是不是要多收钱呢？如果很贵的
话，我选择不戴头盔。”市民吴女士则告诉记
者：“骑电动车本来就应该戴头盔，这是安全
考虑。如果漳州共享电动车要配备头盔，我举
双手赞成。”

记者也咨询了一家共享电动车运营商，该运
营商表示，共享电动车配备头盔一直是个难题，不
仅出于管理方面，更是出于安全考虑。“别的城市
有配备头盔的，为了防盗，都是用绳索把头盔和
车头绑在一起，如果遇到事故，人头跟车头一起
栽到地上，绳索还有可能割伤脖子，反而更不安
全。”运营商如是说，“我们也希望有更好的技术，
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为电动车配备头盔。”

交 警 部 门

佩戴头盔出行
应成为自觉行为

近年来，市区不少路口、商超、小区的电

动车停车处随处可看到排列整齐的共享电动
车，且品牌多样。家住市区香江新城的林女士
告诉记者，家离单位不算远，最多 15 分钟就
能到，共享电动车的花费也和公交差不多，在
市区内几乎随处都可扫码取车，方便又快捷，

“自从电动车坏了后就一直骑共享电动车，我
觉得都不需要买新的电动车了。”

林女士也曾在“漳州交警”的公众号中看
见过关于骑电动车时未戴头盔的曝光推文，
但在骑共享电动车时，林女士却没有因未戴
头盔而被拦停拍照过。这不禁令她心生疑虑，

“是不是骑共享电动车可以不戴头盔呢？”
也有不少群众认为，共享电动车小巧轻

便，应该属于非机动车，既然是非机动车，就
不用戴头盔。

根据新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非机
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通
行的交通工具，以及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
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新
国标对电动车进行了明确的分类，分为电动
自行车、电摩、电轻摩三种。其中规定，电动自
行车车重不得超过 55 公斤，车速不得超过 25
公里/小时，电机功率不得超过 400W，电压不
得超过 48V，必须具有脚踏骑行功能，属于非
机动车。

而在公安部交管局推出的“一盔一带”安
全守护行动中，并未表示时速在 25 公里以下
的电动车驾乘时可以不戴安全头盔，而是要
求驾乘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者都要佩戴安
全头盔。

交警部门也表示，目前虽然对骑行共享
电动车尚未有强制戴头盔的要求，只是以纠
正、教育为主，督促骑乘人员自觉佩戴安全头
盔。但是安全考虑，佩戴安全头盔应成为市民
的自觉行为。

市 政 协 委 员

建议市区共享电动车
配备头盔

近年来，电动自行车被广泛使用，其交通
违法频繁出现，带来不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有关专家学者认为，电动车管理中存在
的超速等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治，从
预防伤害角度出发，如果能正确佩戴好头盔，
将会显著降低电动车道路交通伤害死伤率。
目前，全国已有多地通过立法对电动车佩戴
头盔加以规范，但地方层面的立法还面临合

法性困境、法治不统一以及配套措施不完善
等问题。

从保障我市驾乘人员的安全及便利的角
度出发，市政协委员陈菁建议，漳州市区运营
的共享电动车平台可随车配备安全头盔，并
安全、合理地设置防丢措施，避免骑行时还保
持绳线连接，造成发生意外时勒脖的危险，运
营商可设置更智慧的防丢失办法单独使用，
保证用户的使用安全。可在共享电动车停放
点同时设置共享头盔驿站，统一配备符合安
全规范的头盔，并进行消毒灭菌。相关部门应
协助管理，并完善相关管理制度，或给予电动
车行业相关政策措施或一定的鼓励，共同营
造文明交通、安全出行的氛围。

陈菁还建议，可发动各方力量共同提供
源头安全保障。由交警部门联合摩托车、电动
车等相关行业协会，对新出厂摩托车配备安
全头盔的情况进行抽查通报。在零售商中推
广“买电动车送头盔”模式，发动保险企业开
发电动自行车保险业务，推广“买保险送头
盔”模式。联合相关部门、企业组织交通安
全网络有奖答题送头盔或捐赠头盔活动，
还 可 联 合 工 会 等 部 门 ，鼓 励 企 、事 业 单 位
将 安 全 头 盔 作 为 劳 动 保 护 用 品 配 发
给有需要的职工。在学校、农村
交通安全劝导站等场所，推
行头盔“租借”“共享”模
式，实现学校、劝导站
等重点场所“租借”
点 达 60% 以 上 ，提
高 安 全 头 盔 使 用
率和普及率。

■本报记者
肖颖婧 文
严 洁 摄

他山之石>>>

湖南衡阳：

共享电动车
配备安全头盔

为了保证骑乘者的安全，2021 年 3 月 29
日上午，衡阳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家共享
电 动 车 运 营 商 为 全 市 3000 多 辆 共 享 电 动
车 配 备 安 全 头 盔 ，4 月 中 旬 实 现 头 盔 配 备
全覆盖。

根据《湖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的规
定，骑乘电动自行车不戴安全头盔，将处警告

或者 20元以上 50元以下罚款；恶意损坏或者
偷盗共享单车配备的头盔的，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处五日以
上十日以下行政拘留，可并处 500 元以下罚
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行政
拘留，可并处 1000元以下罚款。

浙江绍兴：

不按规定提供安全头盔
共享电动车企业被罚

2021年 11月 12日，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
分局交警大队根据《浙江省电动自行车管理
条例》，对未按规定随车提供安全头盔的共
享电动自行车租赁企业，开具了该市的首张
罚单。

前期，上虞区公安分局交警部门在调查
中发现，城区共享电动车运行过程中存在安
全头盔缺失、破损、老化等情况，互联网租赁企
业也未按规定及时提供安全头盔。9月中旬，区
公安分局交警大队对互联网电动自行车租赁
企业上虞区域负责人进行约谈，督促整改。

11 月 12 日下午，对约谈后仍未整改到位
的互联网电动自行车租赁企业绍兴小遛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处以罚款 3000 元，督促其进一
步履行企业主体责任。

■本报记者 肖颖婧 整理

▲市区停放点的共享电动车并未配备安全头盔

◀许多市民骑行共享电动车都无佩戴安全头盔

骑行共享电动车骑行共享电动车，，你佩戴头盔了吗你佩戴头盔了吗？？


